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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方标准《木制品制造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

规范》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地方标准由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7 月 8 日批准立

项，列入《2019 年度第二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沪市

监标技【2019】230 号），为推荐性/修订项目。由上海市化工职业病

防治院、上海度标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联合起草。 

 

二、背景和意义 

原文件 DB31/T 677-2012《木质家具制造业职业危害预防控制规

范》于 2012 年 12 月 12 日由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自 2013 年

5 月 1 日实施至今，广泛应用于木质家具生产企业的新改扩建、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职业病危害评价、木质家具生产企业日常职业卫生

管理等方面。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相继修改并出台了一系列

法规政策文件，如：2011 年至今《中国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已历经四次修订，《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

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7]90 号）、《职业健康检查管

理办法》、《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 50087-2013）、《工作

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l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2.1-2019）、

《木材加工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治技术规范》（WS/T 735-2015）等，对

职业病防治均提出了新的要求； 此外，木质家具生产企业部分生产

工艺和生产设备有更新换代，职业防护设施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为切

实落实木质家具生产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提高木质家具生产企

业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有效性和职业卫生管理的针对性，需对原文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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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修订。 

随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求，本市木质家具企业逐步外迁，

玩具、展台（柜）等工艺用品制造企业数量增多，考虑工艺及职业病

危害的相似性，专家提出调整原文件名称为《木制品制造业职业病危

害预防控制规范》，扩大文件的适用范围至木质玩具、木地板、密度

板、木质板材、竹制品等制造行业。 

《木材加工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治技术规范》（WS/T 735-2015）作

为国家安全生产行业标准于 2015 年由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发布，适用于木材加工、制造、贮存所涉及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预防

控制，主要包括木材干燥、木塑复合、木材改性、木材防腐、木材热

处理等木材前期加工工艺的职业病防治措施。本文件适用于木制品制

造后期的细加工处理工艺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的预防控制。 

 

三、编制原则 

（一）一致性原则 

本文件的编制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

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GBZ2）、《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等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确保文件内容与相关文件要求的“一

致性”。 

（二）实践性原则 

在本文件修订过程中，文件修订工作组认真调研、吸收、消化了

国家及其他省市在木制品制造业职业病危害预防工作的实践经验，并

在此基础上结合上海的企业特点及实际工作情况进行总结、提炼，最

大限度地兼容已经成熟的经验做法，对本文件的内容进行修订。 

 

四、起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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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动阶段 

2019 年 10 月，上海市化工职业病防治院成立了文件编制组（以

下简称“编制组”），启动文件修订工作，并建立定期会商、讨论机制。 

（二）收集文件文献、开展调研讨论，形成讨论稿 

编写组广泛查阅和收集有关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的相关法规、文

件、标准和文献。在此基础上，结合原文件文本，按照专业性及可操

作性原则拟定文件框架。 

编写组以职业病防治法为主要法律依据，以《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工作场所防止职业中毒

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等文件为主要技术依据进行修订。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年 8 月，编写组结合日常工作，开展了一

系列的调研、资料收集，结合本市木制品制造企业具体生产情况，参

考借鉴《木材加工企业职业病危害防治技术规范》（WS/T 735）形成

了文件讨论稿。 

（三）听取多方意见，形成文件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9 月，编写组在全市范围内征求各方意见，征求范围覆

盖木制品制造企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部门等文件使用单

位，期间共收到 8家单位的反馈意见。 

2020 年 9 月 24 日，编写组召开了专家讨论会，会上逐条斟酌文

件条款内容和编制说明，形成了专家研讨意见。 

该文件通过专家座谈会、电子邮件等方式共收集 46 条建议，针

对收集到的 46 条意见或建议，除 1条未采纳外，其余意见均采纳或

部分采纳并对规范进行了相应修改完善, 从而形成了文件征求意见

稿。 

（四）广泛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完善，形成文件送审稿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第 26号令《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上海市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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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管理办法》规定，2020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4 日对征求意见稿

及编制说明进行了公示，未收到反馈意见。 

期间，编写组对文件再次进行研讨审议，并对文件进行进一步完

善，最终形成了文件送审稿。 

2021 年 2 月 3 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了《木制品

制造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送审稿）》审定会，专家组对文件

送审稿进行了逐条审议，提出 26 条修改建议，按照意见修改后形成

了报批稿。 

 

五、新旧文件对比 

考虑文件的适用性，本次对文件主要框架和内容修订较多，新旧

文件主要内容对比情况见表 1。 

表 1 新旧文件主要内容对比表 

序号 章节 新文件 旧文件 

1 名称 
木制品制造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 木质家具制造业职业

病危害预防控制规范 

2 范围 

适用于木制品制造业，包括木质家具、木质

玩具、木地板、密度板、木质板材、竹制品

等制造业 

适用于木质家具制造

企业、事业单位及个

体经济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新增 GB2894 GB14444 GB16483 GB18597 

GBZ/T223 GBZ/T224 GBZ/T229 GBZ/T298 

AQ/T8010 WS/T757，调整 GBJ87 为

GB/T50087，调整 GB/T18664 至参考文献，

删除 GB50019 GB50052 

 

4 术语和定义 
木制品制造业、职业病防护设施、涂装、板

材拼接等术语和定义 

木质家具制造业 

5 基本要求 

选址、总体布局与厂房设计，工作场所基本

卫生要求（工艺设计，工程防护，车间布局，

警示标识与应急救援、个体防护），辅助卫

生用室基本卫生要求 

无细分标题 

6 
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

害因素 

章节删除，内容与附录 A合并 生产工艺及主要职业

病危害因素 

7 职业病危害防控措施 按主要的生产工艺流程（备料作业、板材加 布局及工艺要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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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章节 新文件 旧文件 

工、涂装作业、装配及包装）提出防控措施

要求 

业卫生防护要求、职

业卫生管理要求 

8 
防护设备及设施维护

保养的卫生防控要求 

调整为独立章节 6.2.3 

9 
工作场所清洁及废弃

物处理要求 

调整为独立章节 6.2.2 

10 职业卫生管理要求 调整为独立章节 6.3 

11 应急救援 

属于安全管理的内容（原 7.2 条款）进行了

调整；将 7.1 条款、7.3 条款对应的内容，

分别调整至 4.2.4 条款、4.2.5 条款；其余

条款内容进行了修订 

 

12 附录 A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13 附录 B 新增“风险控制对策”  

14 附录 C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健康监护周期 6.3.9 

 

六、文件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文件对本市木制品制造业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提出相应的技

术要求。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一）范围 

给出了本文件的主要内容概要和所适用的对象范围，综合考虑本

市现有的企业情况，将文件适用范围调整为木制品制造业，包括木质

家具、木质玩具、木地板、密度板、木质板材、竹制品等制造业。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文件中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清单，按引用内容的情况，

GB/T4757、GB/T14441、GB/T18664、GBZ/T195、GBZ/T225、WS/T735、

国家环保总局 5号令等文件列入参考文献。 

 

（三）术语和定义 

1.条款 3.1“木制品制造业”的定义 

考虑文件名称、文件适用范围均进行了修订，参考GB/T475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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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C21 的内容，并查阅部分资料，形成了现文件中的定义。 

2.条款 3.2“职业病防护设施”的定义 

引用 AQ/T8010-2013 3.7 条款。 

3.条款 3.3“涂装”的定义 

引用 GB/T 14441-2008 3.1 条款。 

4.条款 3.4“板材拼接”的定义 

通过查阅文献，结合实际工艺，形成了现文件中的定义。 

（四）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的基本要求 

此部分对原文件章节进行了调整。 

1.条款 4.1 对木制品制造企业的选址、总体布局与厂房设计提出

基本的技术要求，依据 GBZ1-2010《工作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条款 5.1、

5.2、5.3 要求。 

2.条款 4.2 木制品制造企业工作场所基本卫生要求，从工艺设计、

工程防护、车间布局、警示标识与应急救援、个体防护等方面对木制

品制造企业的职业病危害预防控制提出技术要求。改自GBZ1-2010《工

作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条款 6。 

3.条款 4.3 辅助用室基本卫生要求，强调了木质家具制造业工作

场所辅助用室的要求，改自 GBZ1-2010《工作企业设计卫生标准》条

款 7。 

（五）主要生产工艺卫生工程防护措施 

此部分对原文件章节进行了调整。 

1.条款 5.1，为原文件章节 5“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2.条款 5.2、5.3、5.4、5.5，此部分为原文件章节 6“职业病危

害防控措施”。原文件按照布局及工艺、职业卫生防护、职业卫生管

理等方面进行描述，考虑文件的直观性、适用性，本文件按《工作场

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工作场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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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职业中毒卫生工程防护措施规范》等技术文件的要求，依照生产工

艺（备料作业、板材加工、涂装作业、装配及包装），对木制品制造

业主要的卫生工程防护措施提出具体要求。 

（六）防护设备及设施维护保养的卫生防控要求 

此部分为原文件的 6.2.3 条款，考虑防护设备及设施的维护保养

是在生产中易忽视、易发生职业卫生事故的环节，将其卫生防控要求

单独成章列出。 

（七）工作场所清洁及废弃物处理要求 

此部分为原文件 6.2.2 条款，本文件新增了对涂装作业过程产生

的危险废弃物处理要求，并细化了工作场所清洁作业的要求。 

（八）职业卫生管理要求 

此部分为原文件 6.3 条款（包括 11 个小条款），本文件根据法律

法规调整的要求，对职业卫生管理工作提出要求，并新增了职业卫生

档案管理电子化、信息化的要求。 

（九）应急救援 

此部分为原文件第7章节，对属于安全管理的内容（原7.2条款）

进行了调整；将 7.1 条款、7.3 条款对应的内容，分别调整至 4.2.4

条款、4.2.5 条款；其余条款内容进行了修订。 

（十）附录 

附录 A  资料性附录：木制品制造业生产过程中主要职业病危害

因素分类 

根据木制品行业生产企业的特点，列出主要生产工艺、可能存在

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可能导致的法定职业病及岗位个人防护用品的配

备。 

附录 B 资料性附录：定性、半定量、定量风险评估的风险控制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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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工作场所化学有害因素职业健康风险评估技术导则》

（GBZ/T 298）文件中对定性、半定量、定量风险评估的风险控

制对策要求。  

附录 C 资料性附录：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健康监护周期 

考虑文件编写的要求，将原文件中 6.3.9 的内容，调整为附

录 C。 

参考文献： 

列出本文件中直接引用内容的文件。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文件发布后，建议广泛深入地开展文件实施的宣传和培训，重点

培训评审专家和相关主管部门管理人员以及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管理

人员；加强在建设项目预评价阶段文件的实施，推动卫生工程防护措

施切实实现“三同时”工作，减少后续卫生工程的防护治理及整改工

作，避免企业资金的浪费；文件实施一定周期后适时引入评估机制，

促进文件得到有效利用，及时了解本文件实施中存在的困难及问题，

为文件今后的修订工作尽早做好准备。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